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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祭仪式：乡村日常生活的道德叙事 

——基于一个湘南村落的考察 

陈琼
1
 

【摘 要】：祭祖仪式作为一种礼仪实践，与提供其生存土壤的文化语境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通过对一个湘南

乡村家祭仪式的考察可以发现：家祭仪式言说着家庭、家族以及村落的道德秩序，是乡村社会生活中在场性、实践

性、群体性的道德叙事。仪式的道德叙事说明了家祭根植于乡村日常生活，并具有与信仰观念、道德内涵一体化的

本土色彩，其作用的产生不是由于外在力量的规约，而是因为内含于仪式本身的秩序传统。应正确认识仪式与传统

之间的关系，挖掘乡村社会中的优秀传统并运用到新型文化秩序的建构实践中，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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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语境里，祭祀是具有深厚内涵的礼仪行为。为逝去的亲人举行丧礼、对祖先虔诚祭奠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

其不仅贯穿于对《礼记》《仪礼》《周礼》等经典的阐述与考据，随着儒家的兴盛而不断丰富，也在实际的教化、修行中实现了

由贵族到庶民的延展。尤其是到“礼下庶人”的宋代，大儒朱熹总结前人的思想和理论，制定了家庭礼仪模式——《家礼》，从

理论高度为礼仪的推行提供了依据和保障。由此，庶民家庭的礼仪在具体礼制上得到了规范，并在民间广泛流传。(1)在以礼仪文

化为底色的中国传统社会，祭祀并非一种象征性的仪式，而是一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实践行为。“礼仪”极具本土

色彩，是“礼”与“仪”的复合，即具有动作行为与人伦道德的双重意蕴，体现出内容和形式、身与心的高度统一与融合。(2)

因此，对祭祀仪式的解读理应将其复归至中国文化语境下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分析仪式本身所固有的信仰内涵和道德属性，

进而思考仪式与伦理秩序的关系。 

20世纪 2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葛学溥根据祭祀者的范围和祭祀的地点，将祭祖分为两种：一是宗族成员在祠堂祭祀“共同

的祖先”，其祭拜者由村落里同属一个宗族的子孙构成，祭祀的祖先去世时间久远（称为“远祖”），祭祀的地点为一个宗族共

有的公共空间“宗祠”；二是家庭成员在堂屋祭祀“最直接的祖先”，其祭拜的祖先去世时间不长，参与祭祀活动的后代和该

祖先有非常亲近的血缘关系（一般在四代以内），他们进行祭祖活动的地点称为“祖屋”。(3)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现代化进程

的加快，传统的宗族组织在现今乡村中日趋式微，核心家庭成为中国家庭结构的主要形态。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乡村公

共祭祀活动的减少，而家庭祭祀活动凭借着可依托的组织得以延续。 

基于以上学术考察，本文采用葛氏关于祭祖仪式的分类，将家庭祭祖仪式确立为研究对象，以湖南省南部一个典型的汉族

村庄（町村）为田野点，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入手，观察家祭仪式在家庭、家族和乡村中扮演的道德叙事角色，试图在微观层面

上揭示家祭仪式整合乡村秩序的内在机理，继而探讨其在现代社会中存续的意义。 

一、田野点和家祭仪式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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町村是湖南省南部的一个建制村（行政村），隶属于祁东县，位于该县辖区的东南部。连接县城和所属小镇的公路经过该村，

因而村民的交通出行较为方便。町村地处湘南丘陵地带，为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一条小河流经村中，从山丘脚下蜿蜒

而过，也构成了与邻村的天然界线。村民的房屋建在山丘脚下或公路两旁，山丘与山丘之间的开阔地是一块块的水稻田。以前，

町村村民的主要生计方式为水稻种植，人均 3分田，种植水稻只能满足口粮供应，并不能取得更高的经济收益。上世纪 90年代

起大部分年轻人南下广东打工，人们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近年来有相当一部分村民返乡，将一些水稻田改建成池塘，从事淡

水养殖业。2008年，町村所属的小镇上新建了一座工业园，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部分年轻人选择在工业园务工。 

截至 2020年 3月 1日，町村共有 290户人家、712口人，除了 4 名嫁进来的外地媳妇外，皆为汉族。町村由 7个“院子”

构成，分别是皂田、对门、井边、毛桥、虾公塘、新屋、桥板塘。“院子”是当地方言，为村小组的意思，上了年纪的村民更

愿意以“生产队”来称谓和区分。村民姓氏较多，人数较多的有曹、谢、李、周、陈、屈六个姓氏，根据村民的说法，他们都

是祖上五代的时候从不同的地方搬迁至此。这些人数多的姓氏家族皆有祠堂，村民们称之为“厅屋”。村民家中的红白喜事都

在祠堂举行，只有这时才是祠堂热闹的时候。平时祠堂里放一些农具，显得冷清。 

町村没有宫庙，在一些偏僻的山坡上有一些用石头垒起来的土地神神龛，但是村民们并不祭拜。町村的祭祀活动主要是家

庭祭祖仪式，每年的清明节、中元节、除夕是祭日。按照传统，外出的村民在这几个祭日里需要赶回家行祭，即使不能全部赶

回，至少也要保证每个家庭都有人在家。除夕是大家团圆的日子，也是村民祭祀祖先的时候。通行做法是在各家的堂屋摆上丰

盛的年夜饭，再摆上碗筷、酒杯，碗里盛放少许米饭，酒杯里倒上一点点米酒，在桌前烧纸钱和香。随后，在屋外燃放一卦鞭

炮，子孙们在祖先的遗像前磕头作揖，请祖先用餐，待祖先们用完餐后，撤换上新的碗筷酒杯，大家才开始吃年夜饭。这种献

祭饭菜的仪式在町村被称为“献饭”。清明节是个重要的祭日。在清明节前，村民们便会买好纸花、塑料花、小花圈、香烛、

纸钱、鞭炮等祭祀用品。清明节当天进行上坟扫墓仪式，通常是一户人家或者几户人家一起，老少出动。仪式活动包括：在坟

前烧纸钱，烧香和点蜡烛，插纸花和花圈，放鞭炮，磕三个响头，说一些祈求祖先保佑家人身体健康、学习成绩优异、赚钱之

类的吉利话。此外还要修整坟茔，除去坟茔上的杂草，在坟茔旁种树等。町村村民认为，祖先去世一个甲子后就已经投胎转世

了，不需要再上坟，因此少有规模盛大的公共祭祀活动。中元节是町村气氛最浓的节日，也是祭祀活动举行时间最长的节日。

农历七月十一早晨，是祖先从阴间回到家里的时候。是日，家家户户在门前烧纸钱、放鞭炮，欢迎祖先回家，随后像除夕夜一

样摆上丰盛的饭菜进行献祭。中元节献祭的饭菜颇有讲究，还有一些禁忌。村民认为，对于另一个世界的祖先来说，冬瓜是红

烧肉，所以冬瓜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献祭时桌上要摆上一盏煤油灯（现在大多用蜡烛替代），因为祖先们年纪大，需要灯火照

明才能看见；饭菜摆好后一定要恭请祖先们用餐。这种献祭仪式一日三餐都要举行，直到四天后（农历七月十五）的晌午饭。

七月十五下午到傍晚是祖先们返回阴间的时候，这时要进行“烧包”仪式，送祖先们上路。《中国风俗辞典》有关于“烧包”的

记载(4)，町村的烧包仪式与之大致一样。家家户户在道路边码上一堆堆纸钱，纸钱必须用“信封”装好，大约两个巴掌厚的纸钱

为一包。“信封”上的字需由毛笔书写（现在改用钢笔、签字笔，但是笔痕一定要粗黑），内容和格式一定要规范：为三竖排文

字，右边为烧纸钱人的信息，中间写上“化于”二字，左边为祖先的信息，左下方写上日期。村民认为只有写清楚后才能准确

被祖先收到，否则会被别的神灵拿走。除了烧纸钱，还要烧纸衣服、纸鞋子、纸装饰品，近年来又出现了纸手机等新潮用品。

在纸钱堆的边上，一定要摆上碗筷、糍粑和米酒，供祖先“回家”路上飨用。每到农历七月十五日下午，町村都会笼罩在袅袅

的烟火之中，鞭炮声此起彼伏。直到火苗熄灭，纸钱燃烧成灰烬，人们才离开烧包现场，这也意味着中元节家祭仪式的结束。 

在町村，每年至少有 7天是家祭日（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一至十五、除夕），家祭仪式被保留下来，代代相传，成为一种周

期性举行的祭祀活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举行日期并不固定的祭祀，例如祖先忌辰的祭拜和烧包，丧礼结束后一个月到三个

月的献饭等。 

二、家祭仪式的道德叙事与实践 

在诸多仪式活动日渐式微的乡村，町村家祭仪式依然在密集地进行。分析仪式本身在乡村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理解这一现

象的关键。在乡村社会中，血缘、地缘关系成为人们主要的社会关系，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家族和基于地缘关系的村落构成



 

 3 

人们日常生活的自然空间。因此，笔者分别从家庭、家族、村落三个层面考察家祭仪式与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之间的关联。

具体来讲，家祭仪式有别于文字符号的静态叙事，它是一种在场的实践性的叙事行为，为家庭内部的伦理教化、家庭之间的关

系调适、村落道德共同体的维系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情境和场域。 

（一）家庭内部道德观念的教化 

家庭之所以是乡村社会中生产与生活的基本单元，不仅仅是因为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还因为家庭是一个伦理教化的

场所。家祭仪式便是一种实践性的伦理教化方式，表现为诸多道德价值观念在仪式中的体现，其中包含孝敬长辈、勤俭节约等

内容。 

家祭仪式最朴素的目的是提醒后人尊祖敬宗、不忘根本。诸如献饭、烧纸钱、烧香等，本质上是一种模拟真实场景的行为，

通过模拟性行为的不断举行确认祖先的在场，从而使仪式的展演合理化。在仪式中，长辈们通过回忆与讲述祖先的优秀事迹对

家人进行谆谆告诫。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这些事迹主要有：一是某位祖先带领大家开垦荒地，省吃俭用，最终修建了大房子，

收获粮食，于是家族壮大，过上了好的生活；二是某位祖先孝敬长辈，侍奉双亲，后来因此受老天眷顾，儿孙满堂，享天伦之

乐；三是某位祖先在十里八乡助人为乐，为大家排忧解难，德高望重并得善终；四是某位祖先从小机智聪明，并奋发图强，寒

窗苦读，最终考取功名，当了大官。这是村民们经常用到的四个母题，只不过在不同的家庭里替换了“主角”，也有的增加了

故事情节。从中不难看出其对应着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孝悌忠信、助人为乐、奋发图强等精神内涵。 

除了通过故事的讲述进行言语上的告诫，村民通常还会运用家谱以及匾额、对联等可见的符号。家谱上的前几页往往是家

训、家约，其内容无外乎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规范，以及继承祖业、发扬家风等要求。此外还列有家族中有名望的先祖，这

些先祖皆是忠孝廉节之士。同样，匾额、对联上也多是自省、激励、告诫等内容。对于家谱或者族谱，村民们颇为重视。笔者

在町村走访时，一名屈姓乡民告诉笔者，他们屈家的家谱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由民间的修谱先生走乡穿村编撰而成，族谱编成

后（1993 年 8 月）在屈家祠堂前唱过“谱戏”。“谱戏”是町村村民自创的词汇，意思是为庆祝族谱编竣而请戏班唱戏，请戏

班的费用由村中的同姓人家按户平摊，一般会邀请临近乡镇甚至县市有较近血缘的屈姓家门前来观看，并且宴饮庆贺。对于族

谱的真实性，乡民们认为近五代的谱系记录比较准确，较远一点的记录是真是假他们也说不清，但是他们又表示家谱或族谱是

家族的重要证物，主要是给后代留作纪念，祭祖时拿出来，提醒后代不能忘根。(5) 

对家里的成员来讲，家祭仪式是大事。祭日里有很多禁忌，比如不能说脏话，不能醉酒，不能在祭日里与别人吵架等。这

就彰显了祭祀日的特别之处，凸显了仪式在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家祭仪式的准备需要家庭成员共同完成。献饭时烧纸钱和香、

上酒点灯是家里男主人的事情。准备饭菜是妇女们的任务，饭菜的品质也决定了妇女在家中的形象。准备得好，她在婆婆眼中

就是一个孝顺的儿媳妇，在丈夫眼中就是一个贤惠的妻子，在孩子们眼中就是一位能干的母亲。家里上了学、会写字的小孩也

是仪式中的重要一分子。中元节时，每个家庭都要给祖先准备纸钱包，上文提到，“信封”上要写上献祭者的名字，还要写上

祖先们的名字。这时，小孩们便在大人们的带领下学会写“信封”。在上坟、献饭、烧包仪式中孩子们要跟着大人们一起说恭

请祖先回家、请祖先用餐之类的话，还要向祖先汇报学习情况、在村里的表现，并提出以后的努力方向、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等。

嫁出去的女儿也会在中元节送包好的纸钱回娘家，烧给娘家这边的祖先。愿不愿意写包、能否写好包以及与祖先的对话内容，

往往是判断子女们是否具备孝顺、贤良等美德的依据。 

家祭仪式中的这些非正式叙述，“将过去的生活进行故事化处理，可能是叙述者在不借助文字或图画等符号工具的情形下，

能够采取的最为合适、也最为有效的方式”(6)。虽然祖先事迹的真实性无法考证，但是它以祖先之名对人们想象的美德进行了建

构和延续，表达了町村乡民对后代的道德期望。而家庭成员们也在这种在场的仪式中耳濡目染，并且亲身参与其中，种种被期

望的道德伦理在家庭成员们的心中演化为一种规训，成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因此，在仪式中，信仰往往转化为内心的虔敬，

家庭成员真正继承的是祖辈的道德生命。 



 

 4 

（二）家庭之间道德关系的调适 

虽然家祭仪式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但是在乡村社会，有血缘关系的多个家庭往往居住在一个社区内，因此多个家庭同处

一个家祭仪式现场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之间会因为仪式而发生道德上的关联，表达长幼有序、人丁兴旺、邻

里和睦等道德愿望。 

在上文中谈到，家祭仪式不仅在家庭内部空间里进行，有血缘关系的家庭也往往在同一个空间内举行家祭仪式。同一个姓

氏的几个兄弟都成家了，那么他们就应该“分伙”，拥有各自的家庭，各自建有自己的房屋。在平日里，有些家庭由于工作等

原因不在乡村中，或者几户人家往来比较少。但是一到清明节、中元节这样的节日，平日里少有联系的家庭就会因为家祭仪式

而相聚于同一空间内。在町村，扫墓是大有讲究的。几个兄弟家因为工作或者其他原因未能相约一起去扫墓，如果排行在前的

兄弟没有去，那么弟弟家是绝不能先于兄长去的，一旦破了这个规矩，那就是对兄长的极不尊敬，甚至是对兄长的诅咒。几个

兄弟的家庭相约一起去扫墓，也是兄长先磕头祭拜，弟弟随后，然后再是后辈祭拜，绝不能破坏了这种规矩。这种长幼有序的

规矩，同样适用于中元节的家祭仪式中，农历七月十五下午的烧包仪式也要按照长兄在先的原则进行。 

同时，在祭日里，同一家族的每个家庭都会认真准备祭品，举办共同的家祭活动，这为平时不住在一起的家族成员提供了

联络亲情的契机。在町村，清明节不仅要扫墓，同一姓氏的近亲家庭还要约在一起聚餐，这种聚餐一般由同一家族的家庭轮流

承办。一般来说，每年的清明节、中元节，家族成员都会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商量家族事务。人们追忆家族的历史，谈论家族

的现状，规划家族的将来。此外，大家还互赠糍粑、禽蛋、畜肉等各家的土特产，有的人家还要燃放大量烟花爆竹，祭日俨然

成为乡村中的一个重大节日。家族的名声是大家非常在意的事情，如有人在经济上比较富裕，或者在仕途、学业等方面取得了

成就，“对外”来说这份荣耀属于整个家族。在祭祀仪式上，这些好消息会被告知祖先，又被大家分享。家祭仪式无疑起到了

凝聚家族成员、增进家族关系的作用，表达着乡民对家族人丁兴旺、繁荣发达的美好祝愿。 

除了强调伦理秩序与表达美好愿望外，祭祀活动还具有调和家庭之间关系的作用。如果兄弟或叔侄之间的关系和谐融洽，

他们在祭日里祭祀与聚餐的排场就大，气氛就热烈，这自然是人们乐意见到的场景。对于关系不太融洽的家族，祭祀仪式是一

个调和矛盾的重要契机。在平常的乡村生活中，兄弟或叔侄之间的矛盾是免不了的，在赡养父母、田地划分、建房占地等问题

上都可能会产生矛盾。这类矛盾的调和比较棘手，一方面，因为属于家族内部事务，双方会放不下“面子”而难以主动开口，

也就无法达成有效沟通；另一方面，矛盾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外力难以介入，即使村民插手进来也不好把握分寸，如果处理

不当，矛盾有可能加大，甚至造成老死不相往来的尴尬局面。但是在祭日里，大家须在同一场合进行祭祀活动或宴饮，人们之

间的交流互动不可避免。再者，禁忌内容包括不能在祖先面前大动干戈，这在客观上营造了一个相对平和的氛围。因此，在祭

祀祖先的特殊场合，矛盾双方往往容易打破僵局，发泄心里的情绪，表达内心的意见，寻求解决方案，并最终在祖先的“见证”

下，当着家族所有成员的面达成和解。 

可见，仪式举办的真正目的并非祭祀祖先，虽然“祖先”一直存在于仪式进行过程的始终，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从祭祀活

动本身转移到了人们的日常事务中，祖先的神圣“权威”只表现为一种强化伦理的辅助力量，而不是影响人们行为的关键。在

活动过程中，道德愿景赋予了仪式鲜明的生活气息，各种家庭与家庭之间的道德规范在仪式中得到生动呈现，仪式很大程度上

是家族秩序的表征和实践。这些见诸仪式中的道德内涵作为家族在乡土社会中延续与繁荣的传统，是保障家族组织有效运转的

重要载体。 

（三）村落共同道德准则的维系 

在同一个乡村社区中，由于拥有共同的家祭仪式和文化习俗，在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双重联结下，大家形成了一个道德共同

体。在共同体内，仪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通行的语言，言说着一个乡村社会的集体文化面貌和道德秩序的标准，人们在家

祭仪式中的一系列表现成为整个乡村道德水平的评判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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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家庭都会精心准备家祭仪式，这关乎一个家庭在乡村中的社会地位。在“熟人社会”的乡村空间内，乡民的关系呈现

出“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村里各家的消息传播非常迅速，似乎没有任何围墙存在。因而，家祭仪式绝对不能敷衍了事，每

户人家对此都非常重视。谁家的祭品做得比较精致，饭菜比较丰盛，会很快在村里传开，立即受到全村人的赞美。对于生活在

乡村社会中的大部分人来讲，村民的认可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百善孝为先”，祭祀的好坏体现了这户人家对祖先是否孝顺，

甚至是否具有与他人和睦共处的美德。同时，由祭祀活动带来的荣誉感会转化为每个家庭的内在道德要求，虽然这不是一种强

制性的规定，但这种心灵的秩序往往更有力量，能极大地激发乡民准备、举行家祭仪式的热情和虔诚。家祭仪式中的各个环节

是否合乎规程是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比如在农历七月十一早上有没有放鞭炮迎接祖先，献饭的时候有没有点灯火，纸钱有没

有用“信封”包好并写上名字等等。反之，对家祭仪式懈怠的成员则会被视为不孝子孙，因此会丧失掉在乡村社会中的道德声

望。 

因而，对全体村民来说，家祭仪式不仅属于各自的家庭，而且属于整个村庄。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上世纪 90年代

外出打工浪潮的兴起，人们的收入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在外面（镇上或者县城）买房，这导致了村落的

冷清，举办家祭仪式的规矩也不再严格执行。皂田组的“空心化”较其他自然组严重，原本 40 户人家的自然村落，到 2019 年

仅剩 3 户人家。居住于此的一名周姓老人向笔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皂田院子以前人丁兴旺，热闹得很，近年来大家都去城

里了，祭祀没做好，院子里鬼比人多，祖先没地方吃饭，也就不再保佑后人，现在阴气越来越重，对院子的人都不好。”
(7)
村民

的解释看似朴实却具有深意：其一，家祭仪式首先是一种宗教活动，它必然具备某种神圣性。如果仪式的举行没有按照一定的

规矩，或者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那么祖先的惩罚将会降临，小到某家的家畜突然死亡，大到天旱或者洪涝造成水稻减产。其

二，家祭仪式是乡民们的传统行为，是村落共同体约定俗成的规矩，一旦这个规矩被打破，不仅仅会造成某个家庭的损失，也

会给整个村庄带来灾难。因而，于情于理，村民都有义务去维持仪式的进行，去评判仪式举行的好坏，因为这关乎整个村庄的

“命运”。 

对个体和家庭而言，家祭仪式是优良家风的践行；对村落集体而言，家祭仪式的举行是公共责任心的体现。优良的家风和

公共责任心正是道德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体或家庭在乡村中的威望。这种威望不仅仅是精神上

的嘉许，在日常生活中还可以转化成可见的回报。具有较高道德威望的个体或者家庭必然在乡村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和话语权，

这是乡村社会中不言自明的事情。比如在收割水稻、建房、举办红白喜事时，大家都会主动给人缘好的人家帮助，而村中开集

体会议时，大家也往往愿意听从德高望重者的建议。这一系列的行为表明了乡民的思维和行为逻辑，他们在意的并非是家祭仪

式本身，而是通过仪式管窥个体、家庭、家族的道德品质，由道德品质关联到诸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对整个乡村而言，家庭仪式所关涉的空间范围从家庭扩大到整个乡村，每个个体和家庭对仪式规约的遵守与否关乎整个村

庄的道德形象。“仪式一定是属于社会群体的，不可能化约为个人。”
(8)
家庭祭祀仪式虽然是私人空间内的活动，但在人们的互

动关系中弥散在整个村落，并以道德之名营造了一种“法理”氛围，建立了群体所共同承认的规范。仪式所构建的道德秩序如

一张无形的网，覆盖村庄的每个角落，成为群体的责任和义务。 

综上可见，町村的家祭仪式并未表现出较强的神圣色彩，而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来源于人们内心的道德传统

以及约定俗成的集体秩序构成了仪式的主要叙事内容，并且充当着一种人们交流的语言。这种交流并不是一维单向的，而是包

括纵向的世代之间的交流，也包括横向的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交流。仪式被纳入到乡村社会生活中，作为一个社区不同层面的关

系和人伦道德表述，在其实践过程中使家庭、家族、村落的生活得以校准和运行。 

三、家祭仪式的道德秩序生产 

诚然，乡村社会中的家祭仪式作为一种具有宗教信仰属性的仪式，与生死观、灵魂不灭等存在必然联系。在以家庭、家族、

村落为组织单位的社会空间范围中，民众相信另一个世界祖先灵魂的存在，表现出一种虔诚崇敬的心理状态，希望通过祭祀仪

式达到与祖先的沟通。正如人类学家特纳所指出，仪式形式有了信仰依据，从而具有强大的持久性。
(9)
人们内心对祖先灵魂的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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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意识、传统信仰导致的宗教权威以及外在形式的祭祀行为，构成了家祭仪式在乡村中得以传承的一种持久的力量。 

然而祭祀仪式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参与了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秩序构建与生产。虽然其根底是神圣性质的，然而它却指向

了世俗生活的层面，包含着对世俗社会生活的关照。“宗教精神最深的根基并非在观念世界中，而是在情感和意志的世界中。”(10)

田野调查资料表明，家祭仪式利用自身的神圣符号把人们的情感需要引向世俗生活中的道德机制建构，其过程并非以神圣狂欢

的方式来完成，而是在仪式与生活的融合中来进行。仪式活动的主体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民众，宗教性质的仪式涉及乡村生

活的各个空间，秩序得以在家庭、家族乃至整个乡村社会有效、合理地发挥作用。其内容包含着对个体心灵秩序的规训、家庭

与家庭之间关系的调适、村落约定道德的维系，指涉个体、家庭、乡村社会三个组织单元，并实现了立体上的融通。费孝通对

乡村社会中人们的关系有精辟的见解：“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

定。”
(11)

在乡村社会中，血缘和地缘都是不言自明的客观关系，如果说血缘是家庭、家族单元组织的连结基础，那么基于地缘

关系的道德契约便是村落组织的连结机制。 

不能忽视的另外一点是家祭仪式的普遍性特点。通常公共仪式需要在祭司（仪式专家）的主持下举行，而与之相异的是家

庭祭祀仪式并未被乡村社会中的仪式专家所垄断。仪式的举行也无需一个特殊的场所，在日常生活的空间中便可进行，它是一

项全体村民皆可进行的祭祀活动。并且，家祭仪式在道德属性的加持下获得了有效的代际传承与横向传播，因而构成凝结村落

共同体的有效动力。马克斯·韦伯在论及“共同体”时有这样的描述：在个别场合中、平均状况下或者在纯粹模式里，如果而

且只要社会行为取向的基础是参与者主观感受到的（感情的或传统的）共同属于一个整体的感觉，这时的社会关系就应当称为

“共同体”。(12)可见，共同体的一个形成条件是需要行为主体认同某种价值取向，形成了某种社会关系，从而凝结成一个整体。

而本文案例中的乡村社会，家庭祭祀仪式正因为包含着村民共同的道德体验、道德期望等因素，才使民众获得了一种情感上的

归属感。从此意义上讲，家祭仪式不仅仅实现了血缘的单方面勾连，而且实现了血缘和地缘的复合。因此，家祭仪式即乡村社

会生活秩序的表达，是血缘和地缘复合体的连结机制，道德属性是其关键与核心标识。 

家庭祭祀仪式在乡村道德秩序的生产上则体现出实践性与在场性。“仪式中人的身体操演是一种身体实践，可以把习惯和

认知结合起来。”(13)仪式是一种非文本性、在场性的表述行为，通过身体操演的感知而加强文化主体的道德认知，从而转化为

人们期望的生活秩序规程。“叙事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经历并跨越时间的秩序和意义。”(14)仪式的不断上演，扩大了物理时间

造成的断裂感，而秩序的意义在于弥合这种断裂，强化乡村社会诸种关系的合理性，使得人们期望的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一

种普遍、恒久的惯习。而“日常生活是社会生活中对于社会行动者或行动者群体而言具有高度熟悉性和重复性的实践活动”(15)，

本质上是具体的民众在乡村中真实的观念、信仰以及行为、关系的总和。道德包括观念与行为两个维度，充当着仪式与日常生

活高度融合的媒介，是日常生活中仪式的发生基础和助推力量，亦是仪式的重要内涵之一，并且指向价值意义的更高层次——

实践行为。因此，家祭仪式即是社会行动本身，通过仪式在场性的展演，乡村社会的道德秩序得以言说、呈现以及延续。反过

来，乡村社会的道德秩序又支撑着家祭仪式的举行，为之提供了合理的生存、延续的社会土壤。 

四、讨论与结语 

德国人类学家阿莱达·阿斯曼指出，之所以空间和地点能对文化意义的建构发生作用，关键在于它们与诸如家庭之类的集

体的历史存在固定和长期联系。(16)对于祭祀来说同样如此，仪式并不自发拥有内在的道德叙事功能，乡村也并非抽象的结构空

间，秩序生产与维护的机理是仪式始终贯穿于家庭、家族以及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与当下具体生活之中。因此，与其说家祭仪

式把道德固定在乡村生活之中，使乡村社区成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不如说仪式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叙事，因为其实践性、在场

性、群体性特点而支撑了乡村传统文化的持久延续。进而言之，道德以人们的心灵秩序为内核，又体现为一种关系结构对秩序

的认定。仪式是一种道德性的实践行为，展现出乡村社会的生活图景，这正是仪式的本土内涵所在：家祭仪式并非某种结构的

体现或者人对符号的操控，指向某种预设的目标体系，而是其本身就是家庭、家族、村落中道德观念和行为的表达和确认。道

德的力量不在于仪式的功能性、强制性规约，而是内化于仪式之中，伴随着仪式的举行而发挥秩序的校准作用。对于中国乡村

生活来说，仪式与道德、秩序等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人们不需一种程序化、制度化的神圣狂欢来达成结构的整合，而是在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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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仪式进行中接受传统文化的涵化。或许，这也是中国乡村的底色——人情的道德性与道德的生活化。正如黄宗智所指出

的，儒家和其所代表的中华文明的核心在其崇高的、带有永恒价值的道德理念。(17)诸如生死轮回等观念则隐藏在仪式的背后，

作为一种辅助与强化力量出场，神圣性质的权威服务于人们日常生活的人伦道德秩序。 

在现代国家建设中，乡村往往被视为一种与现代化相对立的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乡村社会中依然保留着诸如祭祀等

具有宗教性质的仪式活动。背后隐藏的认知逻辑是仪式与“礼”的重度疏离、与“传统”的分割，仪式独立于社会语境而单独

存在。因此，长久以来，人们往往认为信仰仪式是落后的代名词，是乡村进步与发展的绊脚石，其不能成为乡村城镇化或者现

代化建设的文化资源。然而，早在上世纪 90年代，王铭铭在考察闽南一个乡村的民间宗教复兴状况后就指出，“在现代国家建

立之后，社区并没有在中国社会消失或完全被‘细胞化’，并且其作用有‘愈演愈烈’之倾向。”(18)以地方传统复兴为具体表

现的乡村社区，可以实现与现代化进程的对接，其传统文化可以成为乡村转型的资源。 

在日益现代化的今天，“伦理本位”正遭遇“挑战”，宗族、地缘因素在当代乡村社会结构中的作用正在下降，而市场的

作用虽然变得重要了很多，但并未成为整个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19)本文的田野调查与思考表明：至少在一些地区，传统仪式

在乡村社会生活中仍然因为其蕴含着积极的道德质素而发挥着作用。它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本身即是传承孝道、倡导勤俭

节约、强化区域文化认同的行为实践，并且它在乡村中生长、延续、传承，浸润在人们的血液之中，与民众保持着朴素的亲和

力，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产生了一些正面影响。扎根乡土、自我生发的民间文化可以为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各类文化冲击的村落

社会提供安顿人心秩序的基础，也能够赋予农村社会中广大民众的生活世界以充盈的意义。(20)尤其是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新时代背景下，乡村作为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基本载体和基本单元，其文化资源的挖掘和转化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而要实现乡村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就必须从本质上认清乡村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将其优秀的内容转化为

文化资源，助力于乡村振兴战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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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第 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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